
中共桂滇边工委印制的流通券，后来一部分改为革命公债券（壹元） 1949年，滇桂黔边纵队发行的云南革命公债券（壹元）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桂滇黔边纵队发行的云南人民革命公债

1950年9月5日，文山区行政督
察专员公署关于以公粮抵兑边纵发行
的云南革命公债的报告

1949年4月 15日，中国人民解
放军桂滇黔边纵队司令部发布的关于
发行革命公债券的“经字第一号”布告

云南省档案馆收藏有一件 2015年
4月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的珍
贵档案，这就是《滇边卡瓦山诸部酋长
印图之一班》。这件由著名史学家方国
瑜先生亲自制成，品相优美，保存完好
的珍档，浓缩着一段历史风云，展示着
佤族人民和一位历史学家的爱国情怀。

1886年，英帝国主义侵占缅甸，为
了扩大在华利益，英帝国主义者将侵
略魔爪伸向中国云南边疆富藏有色金
属矿产资源的阿佤山区。他们不断派
遣传教士进入澜沧、耿马等地，以传教
为名进行文化侵略。侵略者还频繁侵
入班洪、班老地区，搭桥修路，建立军
事设施，探查矿产资源，并以武力骚扰
威吓佤族人民。这些行径激怒了世居
此地的佤族同胞。班洪王胡玉山、班老
王胡玉堂正告侵略者，这里自古以来
就是我们中国的土地，“你们好来好去
就是，若不去，就对不起你们了”。在劝
阻无效之下，班洪王、班老王剽牛发
誓，要与洋人决一死战，直至把侵略者
赶出阿佤山。

1934年2月10日，英帝国主义悍然
武装入侵我国云南边疆的班洪、班老
地区，激起云南佤族同胞及各族军民
的英勇抗击，他们组织了 1000多名佤
族群众，同 2000名全副武装的英国雇
佣军展开殊死决战，终因武器落后，屡
战不利，伤亡惨重。最终，班老寨子被
烧毁，寨子里的村民举家撤退至班洪
寨子。这一事件经报纸披露后，在国内
外引起强烈反响，全国各地民众、海外
侨胞纷纷通电声援，并向政府请愿，一

致要求抗争到底。景谷县更是公推团
防大队长李占贤组织带领由汉、佤、
傣、拉祜、彝等民族组成的“西南边防
民众义勇军”1200余人，与佤族地方武
装一同抗英，沉重打击了英国侵略者，
并成功收复了部分村寨。这一抗击英

国侵略者入侵中国阿佤山地区的斗
争，史称“班洪事件”。

班洪各族群众的英勇抗英斗争和
全国人民的声援浪潮，促成了 1935年
至 1937年的中英滇缅勘界。勘界期间，
阿佤山区十七个部落王展现了空前的

爱国热情，他们团结一致，明确表示：
脚下的土地“自昔阿祖公即世守此土，
一旦失去，上难以见冥灵之阿祖阿公，
下更何颜于后世耶”！他们凭借熟知的

“地形、历史、政治诸因素”，携带大量
中国政府颁发的印信、公文、委任状等

物证，主动出席作证，向勘界委员会请
愿，请求我国勘界团据理力争，维护祖
国领土。

云南著名史学家方国瑜以委员身
份参加了勘界工作，他以学术为武器，
捍卫祖国利益，撰写了《滇缅边界的菖

蒲桶》《葫芦王地之今昔》《条约上滇缅
未定界之地名》《滇缅南段未定界管
见》《滇缅南段未定界之孟仑》等一系
列文章，以历史文献为基础，雄辩说明
这些地方自古属于中国，是中国领土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为中英滇缅边界
谈判提供了重要而可靠的依据。之后，
方国瑜先生将此次勘界工作中卡瓦山
（即阿佤山，1987年 4月 13日，经国务
院批准，“卡瓦山”更名为“阿佤山”）各
位酋长携归的珍贵印图制成印谱。印谱
长 82厘米、宽 34厘米，标题为《滇边卡
瓦山诸部酋长印图之一班》，共 6枚红
色印谱，每一枚印谱右边都标注了所属
之王的名称和印的材质。印的材质分为
铜质、铁质和木质 3种类型。方国瑜先
生在图谱后写道：“民国二十四年冬，国
瑜参加滇缅南段界务交涉。比至班洪卡
瓦山，诸部酋长有携印来归者，或以印
图相赠，留为纪念。兹贴存之，以赠昆华
民众教育馆，供观览焉。其字不识。不类
汉文，亦非摆夷或缅甸暹罗字。询之土
人，亦不审其字何意，惟谓此汉朝颁给，
世代守之，已不知始自何年云。”清楚地
告诉世人这些印谱虽然文字已经无法
辨认，但确为中国政府颁发，阿佤诸部
落酋长世代守土卫国的史实则确凿无
误。印谱落款为：“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
六日丽江方国瑜识。”

这件印谱虽字数不多，尺幅不大，
却见证了中英联合会勘滇缅边界的历
史风云，更是佤族人民心向祖国，爱国
守边，守护神圣国土的铁证。

作者单位：云南省档案局（馆）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周年大会的重要讲话中指出：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
雄。”“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
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中国共
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
人民。”在云南省档案馆重点馆藏档案
中，珍藏着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
军滇桂黔边纵队（以下简称“边纵”）发
行的云南人民革命公债券。这批特殊的
债券，见证了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
党团结带领云南各族人民，不怕牺牲，
英勇斗争，不负人民的伟大精神，见证
了“党的光辉耀边疆，各族人民心向党”
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的坚定信念和
接续奋斗。

云南人民革命公债券的发行

抗战胜利后，中共滇桂黔三省的地
下组织，在争取和平民主的同时，抓紧
建立农村据点的工作，为发动武装斗争
作准备。1947年11月，中共粤桂边工委
领导人周楠、庄田，按中共中央香港分
局的指示，组建中共桂滇边工委，改向
桂滇边发展。1948年10月，中共中央香
港分局指示集结于越南河阳整训的云
南人民讨蒋自救军第一纵队与桂滇边
部队一部合编，进入滇东南，扩大游击
根据地，钳制驻滇桂黔敌军。合编后的
部队仍用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第一纵
队的番号，朱家璧为司令员，郑敦为政
治部主任。庄田、郑敦等组成中共滇桂
边工委前线委员会。部队回国后连续打
了几个胜仗，相继解放了几个县并建立
了根据地。根据地初步建立后，部队经
费十分困难，桂滇边工委决定发行一定
数量的流通券，以应急需。根据指示，桂
滇边工委财经小组组长全明出任计划
成立的滇黔桂边区贸易局局长，并负责
主持流通券的印制工作；司令部的梁殿
负责图样设计及印制的具体工作。由于
当时云南省内没有印刷条件，全明等人
报上级批准后，与越南方面联系并亲赴
筹备，最后决定在越南宜光开工印制流
通券。由于技术的限制，这批流通券直
到 1949年秋天才印好，运回文山时已
经是当年10月, 未及发行。其中的一部
分改为公债券使用。

革命公债票券为1元和5元两种。1
元的正面是紫红色，背面黑色，两面都
印有花边及花纹。票券正面左边有毛泽
东头像，右边有“滇黔桂边区贸易局”
局长全明署名，发行单位“滇黔桂边区
贸易局”在券面正中上端；5元券毛泽
东头像在右边，左边为全明署名，发行
单位在票面下端。两种流通券背面都有
拉丁字母拼成的“滇黔桂边区贸易局”
及农民耕作图景等。券纸的夹层中有五
角星水印，星中有“VN”两个字母, 应是

“VIEF-NAM”（越南）的缩写。
1949年 1月 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

总司令部命令将战斗在桂滇黔边的云
南人民讨蒋自救军第一纵队和桂滇边
部队，以及党在广西左右江地区、靖镇
区，黔西南，滇东南的弥泸、罗盘、开广
地区的游击部队，合编为中国人民解放
军桂滇黔边纵队。桂滇黔边纵队司令部
为解决边区经费困难，于1949年4月15

日发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桂滇黔边纵
队司令部布告（经字第一号）》，决定在
三个省颁发革命公债券，规定革命公债
券收受与归还，由各县人民政府统一办
理，以粮食实物折合银元市价为基准，
由人民政府担保。在桂滇黔三省完全解
放后，由各省人民政府的人民银行，于
半年内完全付还。布告全文如下：

本军奉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令
准成立以来，坚持桂滇黔三省边区人民
革命解放斗争，为时匪暂，深蒙边区三省
人民爱护帮助不遗余力，本区军政全体
人员无不感奋。唯当边区三省人民革命
大业，快随全国革命胜利而完全成功之
际，边区三省人民革命经费遽增困难，本
区业奉上级批准颁发革命公债券，以应
急需。是项公债规定收受与归还办法，均
由各县人民政府统一办理，一律以粮食
实物折合银元市价作基准。并规定由本
边区军政人民政府负责担保，在我桂滇
黔三省完全解放后，凭所发之革命公债
券持交各该本县人民政府，汇向桂滇黔
三省各该省人民政府的人民银行，分期
于半年内亦按原来粮食实物或银元实数
折合当时市价完全付还。但不付利息，只
作为我桂滇黔人民父老同胞对革命事业
赞助记功的纪念。深望我桂滇黔边区三
省人民父老同胞们踊跃认购本项革命公
债，多多愈善。除分令桂滇黔三省边区各
地人民行政专员公署杨专员体元及张专
员天禄等分令各县人民政府具体颁发革

命公债券外，合行布告周知，此布。
司令 庄田
副司令 朱家璧
政治委员 周楠
副政治委员 郑敦
政治部主任 杨德华
公历一九四九年四月十五日
此批公债券在滇桂黔三省发行，但

云南只在罗平县发行。由于发行量和发
行范围都很小，很快便偿清了。

革命公债票券样式。公债票券为白纸
油印，方形，上面横线中央有毛泽东和朱
德头像，头像顶端有一个五角星，周围是
麦穗形成的圆圈。票券四周有三条直线形
成的边框，右边边框中心有“认购革命公
债”6个空心字，线内有“云南人民革命公
债券 第 号”字样，并列有认购人的姓
名、机构、金额等；票券中间有发行公债的
基准及归还办法等内容；票券左边有发行
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桂滇黔边纵队”，下
列司令员庄田、副司令员朱家璧、政治委
员周楠的签名，还有“桂滇黔边第 临时人
民行政专员公署专员”字样，标明发行时
间“公历1949年 月 日”，左边边框中心有
空心字“家家人人光荣”的字样。

第二次发行革命公债券

1949年 7月，按照中共中央的指
示，中共云南省工委、中共桂滇边工委
合并成立中共滇桂黔边委员会，滇桂黔

边区的人民武装统编为中国人民解放
军滇桂黔边纵队（简称边纵）。在中共云
南省工委与中共桂滇边工委合并扩大
会上，决定发行 70万元革命公债，作为
解放作战、迎接大军以及举办贸易及合
作社、农贷等其他社会福利事业的经
费，公债年息为3%，发还期限为一年以
内，由人民银行负责清还。经请示中央
同意后，边纵于 1949年 10月发布经字
第二号布告，第二次发行革命公债券。
这次发行革命公债虽做了统一部署，也
分配了发行数额，但由于种种原因，实
际发行的只有开广区（今云南开远、广
南、丘北、麻栗坡等地区）、罗盘区（今云
南罗平、师宗、富源及贵州罗盘、兴义等
地区）、弥泸区（今云南弥勒、泸西、陆
良、路南、富源、马龙等地区）。

在广南县发行的公债面额有 1元、
5元、10元、50元和 100元 5种，票式长
方形，1元和 5元票面长 20厘米，宽 11
厘米。1元券右侧有“认购公债、赞助革
命，云南解放、保证兑换”16个字和一幅
妇女纺纱图。右边是 1元红字，上方横
书红色“云南人民革命公债”，下边是发
行时间 1949年；左边有发行单位“中国
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并有司令
员庄田、代政委为李明、副司令员朱家
璧、政治部主任李玉生的署名。5元券的
图景，字样均为蓝色，右边一幅农民耕
作图，左侧字样与 1元相同，中间为面
额，上端有五角星，在上横列“云南人民

革命公债”，下边是发行时间 1949年，
左边的发行单位与署名和 1元券相同。
10元券、50元券和100元券左边为毛泽
东头像，发行时间在券面上方，发行单
位在券面下方。上述票券背面，均印有
公债基准、归还办法等。

此次在开广区发行的革命公债共
有7万多元（折米42万斤），其中大部分
在广南县发行，文山、开远、丘北等县也
发行过一部分。1949年11月，边纵罗平
区指挥部发行“解放公债”半开3万元，
其中罗平县 2.6万元，师宗县 3000元，
平彝县（今富源县）1000元，面额有 1
元、3元、5元。1949年冬，边纵第二支队
在弥泸地区发行革命公债5万元半开。

据不完全统计，云南解放前夕，边
纵先后在云南发行过 15万元半开云南
革命公债，当时认购的革命公债，大多
以粮食折算。如罗平县板桥的张枝春认
购了100石谷子（相当于现在的5000公
斤），折合半开700元。

云南人民革命公债兑换

云南解放后，1950年征收公粮时，
开始对边纵发行的云南革命公债进行
折抵兑换。1954年起，先后有开远、文
山、丘北、罗平、富源等地群众持券前
来兑换，云南省人民银行根据各支行
反映，于 1955年 5月向云南省人民委
员会财粮贸办公室上报相关情况。云

南省人民委员会于 1957年批复：持有
边纵公债的群众，于 1957年 11月前登
记兑换，逾期不再办理。由于宣传不到
位，许多持券群众并不知道该项规定，
1957年后，仍有群众到当地银行要求
兑换。

1962年，云南省财粮贸办公室对
边纵发行的云南革命公债情况进行调
查，根据情况反馈，于 1963年 3月通知
各地人民银行：同意按照票面金额及
半开银币当时牌价，每元折合人民币
0.33元兑给。利息按年息利率计算，有
一月算一月。

1980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
部和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颁发了《关于苏
边区公债与折实公债计算办法的补充
规定》，指出：“在革命战争时期，老解放
区人民冒着生命危险，省吃俭用支援革
命战争，对革命是有贡献的。为了照顾
群众利益，现补充规定如下：苏边区公
债与折实公债，已超过还本付息日期的
利息，可算到提取日为止。”云南省财政
厅和中国人民银行云南省分行根据这
一指示精神，对“边纵”发行的“云南人
民革命公债”的兑付和有关利息的计算
作出补充规定：边纵发行的人民革命公
债仍继续兑付，其利息按年息利息 4
厘，对年计算到实际支付之日，每一银
元本票照半开银元牌价计算，票面金额
不论多少，均由持券人取得公社以上政
府机关证明，确属其所有权后，100元以
下由县（市）财政审查同意后由县（市）
支行兑换；100元以上 500元以下，经
地、州（市）财政局审查同意后由州、市
支行兑换；500元以上报省财政厅批准
后由省分行兑换。由县或者市人民银行
支行兑付后，将付讫注销券连同报单划
报省分行与省财政厅决算。1984年7月，
云南省财政厅在《关于边纵解放前向群
众筹借、筹募款项遗留问题处理的通知》
中明确规定：解放前边纵发行革命公债，
对解决当时边纵经费困难、支持革命战
争起到了积极作用，在筹借款项时，已明
确宣布“完全奉还”，为维护党和政府的
信誉，凡是未兑付的，原则上应予以兑
付，持券群众可于1986年6月30日前到
县财政局审批后即可兑换。

解放战争时期发行的云南革命公
债券，得到了当地各族人民的积极支
持，广大群众节衣缩食，踊跃购买。边
纵司令部在开广地区发行公债时，广
南县共发行人民革命公债 1.7万多元，
司令部驻地的广南县苍翠乡（现者兔
乡），共 2000多住户就购买公债 1万多
元，县城东街群众两天就购买了 1000
多元；罗平县的一户开明士绅认购了
100万石粮食的折实公债。新中国成立
后，党和政府并未忘记这些为革命作
出过贡献的群众的应得利益，多次出
台相关政策，对革命公债的兑换作出
细致的规定。兑换一张 1元、5元的小
小革命公债券，看起来事小，却生动反
映了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不负人民
的核心价值内涵。新的征程上，我们必
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坚持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站稳人
民立场，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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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见证：人民就是江山
——云南人民革命公债券珍贵档案

□ 黄燕玲

守土卫国的铁证：阿佤山佤族酋长印谱
□ 梁屹峰

1936年12月6日，云南著名史学家方国瑜制作的《滇边卡瓦山诸部酋长印图之一班》


